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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美的集团                                   股票代码：000333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6 号美的总部大楼 B 区 26-28 楼）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联合保荐机构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2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全文。 

美的集团控股股东美的控股、美的集团股东宁波美晟及方洪波、黄健、蔡其

武、袁利群、黄晓明、栗建伟、郑伟康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美的集团股东珠海融睿、鼎晖嘉泰、鼎晖美泰、鼎晖绚彩及佳昭控股均承诺：

自美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

股份。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中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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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上市审批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并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2012 年 2 月修订）而

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次发

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014 号文核准。 

（三）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

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3]314 号）同意，美的集团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证券简称为“美的集团”，证券代码为“000333”。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3 年 9 月 18 日 

（三）股票简称：美的集团 

（四）股票代码：000333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1,686,323,389 股 

（六）本次发行的股份数：686,323,389 股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美的集团控股股东美的控股、美的集团股东宁波美晟及方洪波、黄健、蔡其

武、袁利群、黄晓明、栗建伟、郑伟康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美的集团股东珠海融睿、鼎晖嘉泰、鼎晖美泰、鼎晖绚彩及佳昭控股均承诺：

自美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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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八）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1、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美的电器财务总监陈建武持有美的电器 1,800

股，陈建武已出具承诺，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

该部分股份。 

2、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美的集团监事廖文坚持有美的电器 7,000 股，

廖文坚已出具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

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美的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美的集团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美的集团股份。 

3、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美的电器董事会秘书江鹏之母亲黄腊珍持有美

的电器 7,100 股，黄腊珍已出具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也不由美的集

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外，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股份无其他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九）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的股份共计 686,317,909 股，自

2013 年 9 月 18 日起上市交易。 

（十）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美的控股 598,500,000 35.49% 2016 年 9 月 18 日 

宁波美晟 30,000,000 1.78% 2016 年 9 月 18 日 

方洪波 36,000,000 2.13% 2016 年 9 月 18 日 

黄健 30,000,000 1.78% 2016 年 9 月 18 日 

袁利群 24,000,000 1.42% 2016 年 9 月 18 日 

蔡其武 20,000,000 1.19% 2016 年 9 月 18 日 

黄晓明 20,000,000 1.19% 2016 年 9 月 18 日 

栗建伟 20,000,000 1.19% 2016 年 9 月 18 日 

郑伟康 10,000,000 0.59% 2016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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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融睿 121,800,000 7.22% 2014 年 9 月 18 日 

鼎晖嘉泰 31,200,000 1.85% 2014 年 9 月 18 日 

鼎晖美泰 24,000,000 1.42% 2014 年 9 月 18 日 

鼎晖绚彩 23,000,000 1.36% 2014 年 9 月 18 日 

佳昭控股 11,500,000 0.68% 2014 年 9 月 18 日 

黄腊珍 2,447 0.00% 2014 年 9 月 18 日 

廖文坚 2,413 0.00% 2014 年 9 月 18 日 

陈建武 620 0.00% 2014 年 3 月 18 日 

其他流通股股份 686,317,909 40.70% 2013 年 9 月 18 日 

合计 1,686,323,389 100.00% -- 

注 1：黄腊珍、廖文坚、陈建武以及其他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为通过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发行的股份，股东持股数未考虑零碎股处理影响。 

注 2：根据黄腊珍、廖文坚、陈建武的自愿锁定承诺，其上述所持股份将锁定为“首发

后个人类限售股”。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中文名称：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英文名称：Midea Group CO., LTD 

（三）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四）法定代表人：方洪波 

（五）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6 号美的总部大楼 B 区 26-28

楼 

（六）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家用电器、电机及零部件；从事家用电器、家电

原材料及零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加工业务（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规定办理）；信息技术服务；为企业提

供投资顾问及管理服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家电产品的安装、维修及售后

服务；工业产品设计；酒店管理；广告代理；物业管理；企业所需的工程和技术

研究、开发及其销售和推广。（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需凭有效许可证或

批准证明经营） 

（七）主营业务：以家电产业为主，涉足电机、物流等领域，旗下分为四大

业务板块，分别为大家电、小家电、电机及物流 

（八）所属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38） 

（九）电话：0757-26338888 

（十）传真：0757-26654011 

（十一）电子邮箱：groupir@midea.com.cn 

（十二）董事会秘书：李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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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1、董事 

美的集团本届董事会由 15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5 名。美的集团现任

董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2、监事 

美的集团本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 人，职工代表监

事 1 人。美的集团本届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提名人 本届任职期限 

曾巧 监事会主席 美的控股 2012.8.25-2015.8.24 

郑伟康 监事 美的控股 2012.8.25-2015.8.24 

廖文坚 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12.8.25-2015.8.24 

3、高级管理人员 

美的集团目前共有 5 名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董事提名人 本届任职期限 

方洪波 董事长 美的控股 2012.8.25-2015.8.24 

黄健 董事、总裁 美的控股 2012.8.25-2015.8.24 

蔡其武 董事、高级副总裁 美的控股 2012.8.25-2015.8.24 

袁利群 
董事、高级副总裁、财

务总监 
美的控股 2012.8.25-2015.8.24 

黄晓明 董事、高级副总裁 美的控股 2012.8.25-2015.8.24 

栗建伟 董事 美的控股 2012.8.25-2015.8.24 

何剑锋 董事 美的控股 2012.8.25-2015.8.24 

徐海 董事 珠海融睿、佳昭控股 2013.3.4-2015.8.24 

胡晓玲 董事 
鼎晖嘉泰、鼎晖美泰、

鼎晖绚彩 
2012.8.25-2015.8.24 

李飞德 董事、董事会秘书 美的控股 2012.8.31-2015.8.24 

吴世农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3.3.4-2015.8.24 

符正平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3.3.4-2015.8.24 

朱桂龙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3.3.4-2015.8.24 

郭学进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3.3.4-2015.8.24 

黎文靖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3.3.4-201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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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任职期间 

黄健 总裁 2012.8.25-2015.8.24 

蔡其武 高级副总裁 2012.8.25-2015.8.24 

袁利群 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 2012.8.25-2015.8.24 

黄晓明 高级副总裁 2012.8.25-2015.8.24 

李飞德 董事会秘书 2012.8.31-2015.8.24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投资情况 

1、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之后，美的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情况见下表：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直接持股比例 

方洪波 董事长 2.13% 

黄健 董事、总裁 1.78% 

蔡其武 董事、高级副总裁 1.42% 

袁利群 董事、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 1.19% 

黄晓明 董事、高级副总裁 1.19% 

栗建伟 董事 1.19% 

郑伟康 监事 0.59% 

廖文坚 监事 0.00% 

2、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之后，美的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情况见下表：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持股主体 
在持股公司持股

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黄晓明 董事、高级副总裁 宁波美晟 13.00% 
宁波美晟持有美

的集团 1.78%的

股权 

李飞德 董事、董事会秘书 宁波美晟 1.33% 

曾巧 监事会主席 宁波美晟 1.33%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美的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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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亲属关系说明 持股主体 
在持股公司持股

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何享健 董事何剑锋之父 美的控股 94.55% 美的控股持有美

的集团 35.49%的

股权 卢德燕 董事何剑锋之妻 美的控股 5.45% 

除上述直接及间接持股情况外，美的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

亲属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

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美的控股，该公司系何享

健先生控制管理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3,000 万元。该公司在本次合并前

持有本公司 59,850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合并前总股本的 59.85%。何享健

先生是美的控股的控股股东，其出资额为 31,2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94.55%，

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公司控股股东美的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2002 年 8 月 5 日 

注册资本：33,000 万元 

实收资本：33,000 万元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北滘蓬莱路工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何享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制造业、商业进行投资；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范围不

含国家政策规定的专营、专控项目）；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工业产品设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投资顾问及咨询服务；家电产品的安装、维修及

售后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运输代理服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美的控股的股东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何享健 31,200 94.55% 

卢德燕 1,800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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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33,000 100.00% 

注：美的控股的股东卢德燕为何享健的儿媳。 

美的控股经佛山市智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12-31 

总资产 11,511,202.06 

净资产 4,667,507.61 

净利润 632,085.87 

（二）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 

截至2013年6月30日，除美的集团以外，美的集团控股股东美的控股或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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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实收资本

（万元） 
住所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宁波开联实

业发展有限

公司 

何 享 健

70%、美

的 控 股

30% 

2010-12-21 7,213 7,213 

宁波市北仑

区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

五号 161 室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

家用电器及其零配件的批

发、零售；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

房地产开发（上述经营范围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

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2  

宁波普罗非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美的控股

51%、何

享健 49% 

2010-7-13 3,000 3,000 

北仑区梅山

盐场 1 号办

公 楼 四 号

341 室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家用

电器、五金制品的批发、零

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

许可经营的项目） 

3  

佛山市美的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宁波普罗

非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100% 

2007-7-20 10,000 10,000 

佛山市顺德

区北滘镇北

滘居委会蓬

莱路工业大

道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国内

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范

围不含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

的项目） 

4  

广东美隆堡

酒业有限公

司 

美的控股

80% 
2012-4-28 8,000 8,000 

佛山市顺德

区北滘镇美

的大道 6 号

美的总部大

楼 B 区 29

楼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凭

有效许可证经营）；葡萄种植

（种植地点另设）；经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经

营的项目） 

5  
宁夏美御酒

业有限公司 

广东美隆

堡酒业有

限 公 司

100% 

2011-12-23 2,000 2,000 

银川市兴庆

区南熏东街

北侧中心巷

东侧富力中

心商务综合

楼 

葡萄种植 

6  

Milon Wine 

Internation

al Limited

（美隆堡国

际酒业有限

公司） 

广东美隆

堡酒业有

限 公 司

100% 

2012-6-13 美元 100 美元 100 

香港九龙广

东道九号海

港城港威大

厦 6 座 39

楼 3905-11

室 

酒业投资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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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实收资本

（万元） 
住所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7  
佛山美的发

展 

美的控股

98% 
2010-4-14 330,000 330,000 

佛山市顺德

区北滘镇北

滘居委会工

业大道 

对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

进行投资；国内商业、物资

供销业（不含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

许可的项目）；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为企业提供投资咨询

服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开

发；家电产品的安装、维修

及售后服务；工业产品设计。

房地产营销规划；房地产开

发、经营、销售、出租（凭

有效的资质证或批准证明经

营） 

8  

Midea 

Constructi

on (BVI) 

limited（美

的建业（英

属 维 京 群

岛）有限公

司） 

美的发展

（香港）

有限公司

100% 

2009-10-21 美元 3 美元 3 
英属维京群

岛 
投资控股 

9  

株洲市美的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佛山市美

的物业管

理有限公

司 100% 

2010-12-8 50 50 

湖南省株洲

市天元区黄

河北路延伸

段栗雨工业

园高科标准

厂房 A1 栋

3 楼 

物业管理服务（凭资质证经

营） 

10  

贵阳市美的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佛山市美

的物业管

理有限公

司 100% 

2010-11-11 50 50 

贵阳市金阳

新区新桥街

5 号 

物业管理服务。（以上经营项

目涉及行政许可的须持行政

许可证方可经营） 

11  

佛山市美的

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佛山美的

发 展

100% 

1998-8-10 20,000 20,000 

佛山市顺德

区北滘镇美

的工业城东

区 

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

出租；物业管理；房地产营

销策划（涉及行政许可证的

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证

书经营） 

12  

佛山市美的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佛山美的

发 展

100% 

2000-1-31 500 500 

佛山市顺德

区北滘镇东

风路 41 号 

物业租售代理、管理咨询服

务，康乐健身服务、商务代

理服务、家政服务，承接环

境绿化工程，销售：花木；

物业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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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实收资本

（万元） 
住所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3  

佛山市顺德

区君兰高尔

夫发展有限

公司 

佛山美的

发 展

100% 

1994-9-15 18,850 18,850 

佛山市顺德

区北滘镇广

珠公路林头

大桥侧益丰

围 

建设、经营 18 洞高尔夫球场

及其配套服务设施 

14  

佛山市绿茵

轩饮食服务

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

德区君兰

高尔夫发

展有限公

司 100% 

2004-12-14 50 50 

佛山市顺德

区北滘镇君

兰高尔夫俱

乐部生活村 

饮食服务（须凭有效的许可

证经营） 

15  
佛山威尚科

技 

美的控股

84% 、 7

位自然人

16% 

1998-4-15 35,000 35,000 

佛山市顺德

区北滘镇蓬

莱路美的科

技大楼首层 

对科技行业进行投资；投资、

控股，为企业提供投资顾问

即咨询服务；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不含国家政策规

定的专控、专营商品） 

16  宁波安富 

佛山威尚

科 技

100% 

2010-9-8 
29,609.5

196 

29,609.5

196 

北仑区梅山

盐场 1 号办

公 楼 五 号

114 室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家用

电器、五金制品的批发、零

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

许可经营的项目） 

17  

宁波美域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普 通 合

伙：宁波

普罗非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

有 限 合

伙：何享

健 

2012-9-4 —— —— 

北仑区梅山

盐场 1 号办

公 楼 七 号

509 室 

股权投资及其相关咨询服务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之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88,344 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美的控股 598,500,000 35.49% 

2 珠海融睿 121,800,000 7.22% 

3 方洪波 36,000,000 2.13% 

4 鼎晖嘉泰 31,200,000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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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5 
宁波美晟 30,000,000 1.78% 

黄健 30,000,000 1.78% 

6 
鼎晖美泰 24,000,000 1.42% 

袁利群 24,000,000 1.42% 

7 鼎晖绚彩 23,000,000 1.36% 

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1,336,873 1.27% 

9 

蔡其武 20,000,000 1.19% 

黄晓明 20,000,000 1.19% 

栗建伟 20,000,000 1.19% 

10 宁波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9,380,697  1.15% 

合  计 1,019,217,570 60.44% 

注：股东持股数未考虑零碎股处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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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686,323,389 股 

二、发行价格：44.56 元/股 

三、发行方式：换股发行，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用于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用以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无募集资金。根据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的安排，美的电器换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9 月 17 日，在换股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美的电器股票将实施换股转换成美的集团发行的 A 股股票。

上述转换完成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对公司换股发行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鉴于美的集团本次发行股份全部用于吸收合并美的电器，且美的集团发行股

份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014 号文核准，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美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3]314 号），同

意美的集团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交所上市。联合保荐机构以及发行人律

师认为，上述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安排对美的集团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障

碍。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72,08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1 保荐及财务顾问费用 60,000,000.00 

2 审计费用 7,080,000.00 

3 律师费用 5,000,000.00 

合计 72,080,000.00 

每股发行费用 0.11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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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无募集资金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6.19 元（根据美的集团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备考1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3.15 元（根据美的集团经审计的 2012 年度备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系假设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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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2013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3 年 1-6 月

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其中，2013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及同期的比较式财务

报表详见附件。 

公司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10 年、2011 年及 2012

年财务会计资料已在《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报告书》中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一、基本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流动资产 6,217,322.34  5,556,219.08 11.90% 

流动负债 5,665,478.48 5,081,016.39 11.50% 

总资产 9,457,204.87  8,773,652.70 7.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690,972.50  1,431,353.09 18.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按本次发行

前的股本计算）（元/股） 

16.91 14.31 18.17%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  6,600,663.30   5,793,272.72  13.94% 

营业利润  551,498.05   403,450.17  36.70% 

利润总额  572,189.36   424,849.30  34.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4,683.46   174,121.65  52.0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12,811.55  154,486.78  37.7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基本  2.65   1.74  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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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2.13  1.54  37.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95% 13.69% 3.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13.63% 12.15% 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6,936.36   10,544.24  3285.1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7  0.11  3285.13%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 

2013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6,593,947.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11,590.08 万元，增幅为 14.04%，主要系公司在 2012 年推进战略转型基础上，

聚焦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力与品质管控水平，实现了销售稳步增长。 

2013 年 1-6 月，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572,189.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7,340.07 万元，增幅为 34.68%，主要系公司 2012 年推进战略转型基础上，

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品质，逐步提升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使得公司在

销售稳步增长的同时，利润实现更高幅度的增长。 

2013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较

大， 主要系公司销售增加及回款结构变化所致。 

（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资产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9,457,204.87 万元，较 2012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683,552.17 万元，增幅为 7.79%。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美的

集团资产结构总体保持稳定，其中，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均超过 65%，资

产的流动性较强。流动资产中，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存货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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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非流动资产中，主要由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商

誉构成。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会计科目情况如下： 

货币资金增加 448,576.16 万元，增幅为 33.39%，主要系公司销售增加所

致。 

发放贷款和垫款增加 225,641.30 万元，增幅为 551.01%，主要系公司子公

司美的财务公司发放贷款和垫款增加所致。 

存货减少 456,247.60 万元，减少幅度为 34.18%，主要系公司上半年销售

增加及公司控制库存规模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117,536.92 万元，增幅为 148.37%，主要系按照税务

监管机构规定对部分子公司的预提费用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2、负债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负债为 5,846,745.16 万元，较 2012 年 12

月 31 日增加 389,641.00 万元，增幅为 7.14%。其中，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会

计科目情况如下： 

短期借款增加 636,284.07 万元，增幅为 125.20%，主要系贸易融资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增加 87,302.87 万元，增幅为 95.14%，主要系预提费用纳税调增

及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减少 98,827.46 万元，减少幅度为 41.38%，主要系部分长期借款

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应付债券减少 99,134.69 万元，减少幅度为 86.26%，主要系部分债券转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三）盈利预测情况 

本公司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12 年度财务报表

的基础上，结合公司 2012 年度的实际经营业绩，并以本公司对预测期间经营环

境及经营计划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了本公司 2013 年度盈利预测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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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备考盈利预测表，备考盈利预测表系以假设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完成为基础进行编制。根据 2013 年度盈利预测表及备考盈利

预测表，2013 年本公司合并净利润为 802,849.8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442,045.07 万元，备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3,071.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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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自 2013 年 7 月 31 日刊登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

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未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2013 年 8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中期财务报表》、《关于公司以自有

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等议案。 

2013 年 8 月 26 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中期财务报表》。 

2013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关于豁免美的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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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的议案》等议案。 

除此之外，公司在上述期间内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公司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美的集团《公司章程（草案）》经 2013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美的集团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于美的集团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生效。根据《公司章

程（草案）》，美的集团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

式分配股利。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的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

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公司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数，

且年度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发生，

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如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董事会

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未现金分红

的原因，留存资金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三）股东违规占有公司资金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在保证公司股本

规模与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五）公司制定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并至少每三年重新审定一次。” 

十、为明确美的集团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并上市后对股东的分红回报，进

一步细化《公司章程（草案）》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美的集团制定了《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且经 2013 年 4 月 22 日召

开的美的集团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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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回报规划制定的考虑因素 

公司将致力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经营发展规划、

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

与机制，从而对股利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 

（二）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原则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与独立董事的意见，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采用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任何三

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三十。在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并保证公司股本规模与股权结构合理的前

提下，公司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周期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修订一次股东回报规划，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的盈利

情况、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资金需求情况、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

境等因素，并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出，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与修改，将听

取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独立董事和公司监事的意见。 

（四）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内，将继续注重现金分红与股东回报，在满足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计划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三分之一。如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

生，公司将合理适当的提高现金分红的比例。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

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的分配。公司亦将根据股东回报规划的要求促使下属

子公司制订适当的利润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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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情况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3、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中信证券大厦 

4、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中信证券大厦 

5、联系电话：（0755）23835888 

6、传真：（0755）23835201 

7、保荐代表人：吴红日、秦成栋 

8、联系人：陈健健、胡蒲娟、史松祥、吴翔 

（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1、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金立群 

3、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4、联系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5、联系电话：（010）6505 1166 

6、传真：（010）6505 1156 

7、保荐代表人：李晓岱、宋勇 

8、联系人：曾鹿海、孙莹、高书、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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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

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本

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同意推荐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本次发行完

成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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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的盖章页）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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